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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教职函〔2019〕63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省教育厅关于优化中等职业学校

学籍异动流程的通告
    为落实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问题整改要求，提高学籍异动办理效率，更好地为群众办事提供便利，经研究，决定对《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中学生学籍异动流程进行优化。现通告如下：

    一、因病休学及转专业
    1.按照《教育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》（教政法函〔2019〕12号）通知要求，将《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中“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因病休学提交的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因病转专业时提交的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，改为出示县级以上医院病历。

[image: image2.wmf]    2.学生或监护人提出休学、转专业申请后，学校通过“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下简称《学生信息系统》）启动休学业务办理程序，学校和学籍主管部门须依次在10个工作日内核办完成。

    二、转学
    1.转学不再经由省教育厅审批备案，改为在《学生信息系统》中进行电子备案。

    转学由学生本人和监护人提出申请，经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同意后办理转学手续。省内转学的学生，由学籍主管部门负责核办。对跨省转学的学生，由转出、转入学校分别报双方省级学籍主管部门备案。”

    2.学生转学所需填写的《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变动审批（备案）表》启用新版本（见附件），表中“转出和转入学校市级主管部门意见”修改为“学籍主管部门意见”，同时取消“省教育厅意见”一栏。

    3.学生转学由转出学校发起申请，转出、转入学校和双方学籍主管部门应分别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办手续。省内中职学校之间转学的，须由转出学校在《学生信息系统》中上传已填写和办理完整的新版本《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变动审批（备案）表》扫描件或照片。

    普通高中学生转入中职学校，由转入学校组织办理转学手续，并在《学生信息系统》中“跨省及外系统转入”模块重新建立电子学籍。

    三、学籍信息变更和退学
    1.学籍信息变更。涉及学籍信息变更业务的学校不再向学籍主管部门提供纸质材料，所有材料扫描后在“学生信息系统”中作为附件上传。学校在学生或监护人按有关规定提供相应证明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《学生信息系统》的业务流程操作并提交学籍主管部门，学籍主管部门须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办结。

    2.退学。学生或其监护人申请退学，学校应在其提出退学申请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学籍管理员和学校主管领导需在《学生信息系统》完成学籍相关业务审核办理工作，不得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时间。

    本通告所列优化事宜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中涉及上述业务相关流程按本通告执行。

    附件：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变动审批（备案）表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28日

    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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